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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欧华造
船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8月31日，该债权总额
为82,885.91万元,本金为70,295.24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舟山市，
该债权由舟山市海波物资有限公司,海力生集团有限公司,乔伟海,刘
昆伦,郝春歌,张绿野,毕成钢，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司,舟山港综合
保税区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提供保证担保，以浙江欧华造船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一批机器设备,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73号建设大厦B
座1903、1905室（建筑面积合计575.39平方米）,朱家尖南沙碧海园别
墅3幢（建筑面积377.23平方米）,一艘游艇,舟山中浪大厦B座2101、
2102室（建筑面积合计1289.96平方米）,浙江海洋经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3000万元股权,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4500
万元股设置抵质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董芳芳,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8974005,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dongfangfang@cinda.com.cn,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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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民初6070号
杭州悦轩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元重诉

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你方退还预付

款余额7511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你方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068号

黄品法：本院受理原告黄小柳、陈云煊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你方归还借款本金

720000 元；你方支付逾期利息 148861.67 元（自 2016

年10月21日起至2020年4月20日止的逾期利息以

借款本金3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

年12月31日起至2020年4月20日止的逾期利息以

借款本金3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此后的

逾期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前述标准计算至本金

清偿之日止；你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183号

杭州麦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告吴攀星诉你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022、5024、5025、5026号

何建强：本院受理原告郑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四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

14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688号

无锡中正锅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中正锅炉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 0108 民初 1688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12民初2667号

帅向武：本院受理原告童利青诉被告帅向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送达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提交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午9:00

在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5327号

陈瑞明：诸暨法院受理原告胡斌峰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应诉材料。原告起诉称：2020年2月，其与你达成口

罩买卖合同，约定数量和单价后指定朱赞雨打款给

你 156 万，后因你无法履行合同，退还朱赞雨 13 万

元，156 万元未退还原告。原告该批口罩需给朱赞

雨，导致无法向朱赞雨交货退款，朱赞雨于4月将原

告诉至乐清法院，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让原告承担损

失。现原告起诉要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

系；2、立即归还货款156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3、承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942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决定本案由审判员沈碧婵担任审

判长、人民陪审员楼晓英、潘绍来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年12月31日上午9时在本院枫桥法庭第二审判

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4148号

黄 健 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4198511042094）：本院受理原告吴高舜诉黄

健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715号

王耀锋:本院受理原告李佳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3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369号

杜亚伟、张萍: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

于2020年12月15日9点3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521号

张维免：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连真与被告张维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5日9时45分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056号

方建海：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镇平与被告方建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5日9时00分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929号

肖斌：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海富饮料

店与被告肖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21日14

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942号

李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宋景与被告李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0年12月16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法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123号

温州明丽眼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金

亮塑料胶板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明丽眼镜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6日9时45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837号

盎然（长兴）科技有限公司、陈图南、赵培刚、陈国
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康口罩有限公司与被告盎然

（长兴）科技有限公司、陈图南、赵培刚、陈国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

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催6号

申请人嘉兴永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

三省一市银行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00100041

23917108、出票金额 20000 元、出票行及付款行浙江

禾城农商银行油车港支行、出票人即申请人、收款人

浙江勋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出票日期

2020年5月18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3418号

浙江沸士特电气有限公司、朱晓勇：本院受理原

告海宁市锦洪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

被告浙江沸士特电气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货款29676.5

元；2.被告朱晓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月14日下午13:30在本

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4970号

江宝坤：本院受理原告俞宝松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75602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司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月14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24民初3379号

林环：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了原告

莫张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开庭时间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1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2535号

赵洋：本院受理（2020）浙0502民初2535号原告

薛小东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初951号

杨军龙：本院受理的（2020）浙 0591 民初 951 号

原告湖州盛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的典当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保全裁定书、保全措施告知书、简

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相关文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月6日上午9:00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初1189号

蒋于芬：本院受理的（2020）浙0591民初1189号

原告苏祖武、李中辉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相关文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

日。本案定于2021年1月6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725号

杨荣山：本院受理的原告费跃武与被告杨荣山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

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杨荣山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费跃武借

款本金 1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

本金 10 万元为基数，按照起诉时一年期全国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即4.05%，自2020年3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492 元，财产保全费 1020 元，

公告费 300元，合计诉讼费3812元，由被告杨荣山负

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243号

黄朝兴：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吉友与被告黄朝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黄朝兴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吉友借款本金1万

元，并支付违约金 100 元及利息（暂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6 日为 2400 元，从 2020 年 4 月 7 日起的利息以

1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12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讼费412元，由被

告黄朝兴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24破12号之一

本院根据吴武君的申请于2020年9月11日裁定

受理浙江省仙居县仙马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0年9月28日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

所为浙江省仙居县仙马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省仙居县仙马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年11月20日前向浙江省仙居县仙马工艺礼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22

号楼；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0576-85127561、

1390676606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省仙居县仙马

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浙江省仙居县仙马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1月26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携带相关身份证件出席会议。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7093号

黄仁妹：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黄约乐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月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一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 浙0411民初798号

陈恺：本院受理原告来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 0411 民初 7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2501号

倪树勋：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倪树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02民初250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102号

杨荣珍、钱利强：本院受理原告姚明与被告杨荣

珍、钱利强、钱志仁、金月玲、第三人蒋德官债权人撤

销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保全、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月12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判决。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葛忠

平、人民陪审员朱月祥、贝根强。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19号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7月20日裁定受理了浦江县菲尔

利水晶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8月25

日指定浦江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浦江县

菲尔利水晶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你(单位)

应在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向浦江县菲尔利水晶

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

江县恒昌大道 188-1 号(浦江普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 限 公 司)，联 系 人 ：郑 淑 琴 、联 系 电 话 ：

1370689098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浦江县菲

尔利水晶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该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仙华法庭第二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属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信本进
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
2,849.86万元,本金为1,162.91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
市，该债权由徐启慧,金小红,林影,金良明,姜文雅,浙江南港船业有限
公司,浙江华建机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华建鞋业有限公提供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资金实
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董芳芳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0571-88974005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dong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9月30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信本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山港明食
品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8月31日，
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3,983.32万元,本金为18,693.74万元。该资产
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舟山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
信背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董芳芳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0571-88974005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dong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9月30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舟山港明食品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